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要點第三點 

修正總說明 

為鼓勵教師能獨立開發並引進合作企業產學合作計畫，爰刪除本要

點第三點所定之比例劃分相關規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要點第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獎勵金額如下： 

(一) 計畫總金額達新臺幣

(以下同)三百萬元以

上 ， 未 達 五 百 萬 元

者，每月發給獎金一

萬元，共計發給十二

個月。 

(二) 計畫總金額達五百萬

元以上，未達八百萬

元者，每月發給獎金

二萬元，共計發給十

二個月。 

(三) 計畫總金額達八百萬

元以上，未達一千萬

元者，每月發給獎金

三萬元，共計發給十

二個月。 

(四) 計畫總金額達一千萬

元以上者，每月發給

獎金四萬元，共計發

給十二個月。 

 

三、獎勵金額如下： 

(一)計畫總金額達新臺幣 

(以下同 )三百萬元以 

上，未達五百萬元者， 

每月發給獎金一萬元， 

共計發給十二個月。 

(二)計畫總金額達五百萬元 

以上，未達八百萬元 

者，每月發給獎金二萬 

元，共計發給十二個 

月。 

(三)計畫總金額達八百萬元 

以上，未達一千萬元 

者，每月發給獎金三萬 

元，共計發給十二個 

月。 

(四)計畫總金額達一千萬元 

以上者，每月發給獎金 

四萬元，共計發給十二 

個月。 

申請獎勵之計畫如有二

位以上主持人，應由各主

持人明確劃分比例，始得

認列前項計畫總金額。 

為鼓勵教師能獨立

開發並引進合作企

業產學合作計畫，

爰刪除本點第二項

原定之比例劃分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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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鼓勵教師積極投入、參與民間企業之產學合作計畫，以

提升產學合作成果、強化產學鏈結，特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

才培育創新條例第三十條第三款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係指執行本院產學合作計畫，並為計

畫主持人，具有實際成果或效益，堪為楷模者。 

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已簽約且執行完畢並完成經費結算者。 

符合前項規定者，得於次一年度提出獎勵申請。各產學合作計畫申請

本獎勵以一次為限。 

三、 獎勵金額如下： 

(一) 計畫總金額達新臺幣(以下同)三百萬元以上，未達五百萬元者，

每月發給獎金一萬元，共計發給十二個月。 

(二) 計畫總金額達五百萬元以上，未達八百萬元者，每月發給獎金二

萬元，共計發給十二個月。 

(三) 計畫總金額達八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每月發給獎金三

萬元，共計發給十二個月。 

(四) 計畫總金額達一千萬元以上者，每月發給獎金四萬元，共計發給

十二個月。 

四、 申請人應檢附產學合作成果相關證明文件，提報本院統籌彙整，並送

本院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會)審查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自申

請當年度八月起核發獎金。 

五、 已領取本獎勵者，不得重複領取本校或本院其他獎勵性質之獎金。如

重複獲獎者，應切結擇定領取單一獎金；如有重複領取情事者，本院

保留取消獎勵之權力，並追繳相關溢領之金額。 

六、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院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七、 本要點如有疑義或爭論時，由本院管理會負責解釋處理之。 

八、 本要點經本院管理會通過後實施，並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修正時

亦同。 


